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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养老计划

吴阿姨（化姓）是个老杭州人，住在杭州老城区大关，

家边上有家大型超市，她常常去那买菜。2017年年初，吴

阿姨买完菜准备回家，超市门口一个年轻人热情地招呼

她，“阿姨，养老院想了解一下吗？”

吴阿姨之前也考虑过去养老机构安度晚年，但杭州公

办的养老院供不应求，私立的收费又太贵。

“阿姨，我们的养老院在长兴，离杭州不远的，一个多

小时就到了。而且，我们只开放名额给杭州户口，别人想

订还订不到。”吴阿姨看着手上的宣传页，养老院依山傍

水，环境优美，院区内还配套了医疗服务中心、琴棋书画室

等，“我考虑一下。”吴阿姨婉拒后，对方没有强求，只要走

了她的联系方式。

几天后，吴阿姨不少朋友也收到了传单，大家七嘴八

舌，有人觉得环境不错，也有人担心会不会是骗子。不过

这个疑虑很快被打消，“阿姨，下周有没有时间？接你们去

参观一下养老院，免费的！”

直到现在，吴阿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养老院时的惊

喜。养老院就在一个大水库边，附近林荫小道适合散步，

边上有一个小鱼塘可以钓鱼，还设有老年活动中心等，“真

的是山清水秀，我们都很心动”。最关键的是，成为养老院

会员后，每年还有“福利补贴”可以领——

最低充值价格为3万元，每年能拿到“福补”2700元，

入住养老院能享受9折优惠；最高一档是26万元，每年能

拿回28600元，享受7折优惠。

一起去的退休老人，基本上都买了会员。吴阿姨手头

有些积蓄，就充值了8万元，每年能拿8000元补贴。

养老院梦碎

参观回来后，“长兴有家养老院很不错”的消息，在大

关附近的杭州老年人圈子中流传开来。几乎每周，都有大

巴来接老年人去长兴参观养老院。从2017年夏天开始，

不少老年人选择入住长兴的养老院避暑，吴阿姨也住了几

次，感觉不错。

本以为“老有所依”的吴阿姨，却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

——2019年前后，原本每半年一次的“福利补贴”，不再拿

得到了，去找负责人彭某询问情况，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

推脱。但是看着养老院依旧对外开放，里面还住着十几名

老人，大家又都没多想。

直到2020年，3年的合同到期，吴阿姨想拿回8万元，

对方却开始“避而不见”。

“2021年，钱没等回来，养老院也关门了。”吴阿姨说，

当时养老院附近发生了泥石流，冲毁了一些房子，养老院

也因此关闭，说是要整改安全隐患，可自那以后，就再也没

有开起来过。

更让吴阿姨他们心寒的是，曾经有户人家，家人突发

疾病，急需用钱治疗，去找彭某商量，希望对方先还点钱，

依旧无果。最终，这户人家只得卖房治病。事后，大家一

起找到彭某要求还钱，“我们把这个事情说给他听，他竟然

说，你们不要道德绑架我……”

养老投资需谨慎

2022年 4月，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启

动。5月5日，长兴县公安局发布了《长兴县公安局关于征

集养老诈骗案件线索的通告》，其中第一条提到：以提前预

定养老院床位、照顾陪护等名义，诱骗老年人提前预付费

用的诈骗犯罪。

“看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才下定决心报警。”大家在群

里商量了几天，决定推选5个代表，前往长兴县公安局报

警，吴阿姨就是其中之一。5月12日，吴阿姨一行来到长

兴和平派出所反映情况。警方很快对该案件进行初步调

查取证，5月底正式立案。

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彭某是长兴本地人，2011年

前后去武汉工作，在当地一家养老机构做业务员，工作了

三四年，越来越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于是，他回到长兴

进行调研，发现本地及周边都还有发展空间。

2016年年底，彭某回到长兴，租下了一个水库边暂停

营业的宾馆，进行改造装修，又从武汉招募了几个从事养

老行业的业务员。

“杭州老年人养老意识超前，消费水平高，所以我们的

客户目标就是需要杭州户口。”彭某学习了武汉养老机构

的营销模式，并加以“改良”，很快就签下上百个客户，拿到

了1000多万元的“会员费”。可彭某并没有将这笔钱用于

开发养老院，而是进行了其他投资和个人开销，直到2020

年前后，“会员费”被他陆续用完，最终“爆雷”。

7月18日，长兴警方在当地抓获彭某，之后又在湖北、

江苏等地抓获嫌疑人6名。

警方介绍，截至目前，彭某团伙已向170余名不特定

的社会公众（均为老年人）非法吸收存款，涉及金额1400

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彭某等7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潇湘晨报》张沁 李昀寰

带孩子外出，不少父母会选择推上婴儿车。在商场、

超市、医院等公众场所，为了方便，在乘坐自动扶梯时，父

母会将婴儿车直接推上扶梯。不过，这样的做法以后要注

意了。近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遛娃神器”致扶梯损坏的案件。

推婴儿车上二楼，扶梯坏了

2021年8月28日下午，小张（化姓）与家人在长沙市

芙蓉区某商场游玩。在前往二楼途中，小张将婴儿车推上

商场自动人行扶梯，在上升过程中，该扶梯损坏。事故发

生后，小张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该商场物业管理公司于8

月29日上午报警。

警方调查后发现，系小张将婴儿车推上电梯后导致电

梯损坏。双方在警方的调解下未就赔偿款问题达成一致

意见。物业公司将小张诉至法院。

商场认为，小张错误地将婴儿车推上商场扶梯，扶梯

在运行中由于被告操作不当使婴儿车撞击到商场扶梯，导

致该扶梯损坏。事后，为保障商场正常运行，物业公司委

托专业维修公司对电梯进行维修，并支付维修费用共计

7400元。

而小张认为，商场扶梯入口位置未设立明显的婴儿

车禁止推上电梯的警示牌，也未有相关工作人员提示或

是出面制止，婴儿车没有坐小孩，重量很轻，不足以造成

电梯损坏。

法院判定被告承担70%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将婴儿车推上商场自动人行扶

梯，致扶梯损坏。根据原告提供的现场视频，商场在扶梯

入口处设立了婴儿车禁止推上扶梯的警示标志。

根据扶梯维修公司出具《工作联系函》中的情况说明：

“上机房梯级人为损坏，扶梯不能正常运行，根据现场实际

勘察情况，统计需要更换的配件有：1。梯级梳齿板一片；

2。梯级一节。购买材料费5000元、运输费400元、人工

费2000元，材料和人工及运输费用共计7400元。”随后，

维修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维修，原告支付了维修费用

74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

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原、被告均存在过错，但被告乘坐电梯违

规使用婴儿车，致使电梯损坏存在主要责任；同时基于公

共场所大众消费者对携带婴儿车乘坐自动扶梯认识不够，

原告标志不太明显没有起到足够警示作用，原告也应当承

担部分责任。

综合以上因素，认定被告承担70%的责任，原告承担

30%的责任，即判决被告小张向原告支付电梯维修费用

5180元。

“遛娃神器”弄坏电动扶梯，谁的责任

养老院梦碎！170多名杭州老人被骗1400多万元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叶华 丁祎

“我们还是报案吧！”2022年5月5日，一个百来号人都是杭州老人的微信群里，有人转发了一条

推文——《长兴县公安局关于征集养老诈骗案件线索的通告》，原本还存有一丝幻想的老人们，终于下

定决心。

他们要举报的是一场以购买养老院会员为名义的“投资养老”骗局。会员分4档，3万元至26万

元不等，享有“会员入住名额”，还有每年7%—11%的“福利补贴”，3年后可以拿回所有投资金额。不

过，购买会员有一个门槛：杭州户口才行。

自2017年起，这样的“定向福利”打动了杭州170余名老人，交出了1000多万元“会员费”。直到

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启动，老人们才梦醒，寻求帮助。

涉事养老院已关停涉事养老院已关停

抓获嫌疑人抓获嫌疑人

案卷资料一整袋


